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进一步理顺市政府投资的道路项目同步建设地下燃气管线工作征求意见机制的函

市交通运输局，各区政府（新区、合作区管理委员会），各相关单位：

按照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印发的《市政府投资的道路项目同步建设地下管线工作指引（试行）》（深发改〔2026〕67号）要求：“道路项目立项前应先征求各管线行业主管部门及管线权属单位意见，确保地下管线与道路项目同步立项，未征求道路主管部门、管线权属单位及其行业主管部门意见的道路建设项目原则上不予立项。”目前在市政府投资的道路项目同步建设地下燃气管线方面，建设单位都向市级主管部门征求意见，未按照市、区两级燃气行业主管部门实际职责分工征求意见。

为避免建设单位重复征求意见，理顺市政府投资的道路项目同步建设地下燃气管线工作征求意见机制，规范项目前期意见征求流程，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城市燃气管理条例》、《中共深圳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理顺我市城镇燃气管道保护监管体制机制的通知》（深编〔2021〕122号）等法规文件规定，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市、区燃气行业主管部门职责分工相关依据

《深圳经济特区城市燃气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市政燃气管道及设施需改动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区燃气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或办理备案。

根据《中共深圳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理顺我市城镇燃气管道保护监管体制机制的通知》（深编〔2021〕122号）规定，市住房建设局主要承担城镇燃气高压、次高压管道保护中有关审核工作；区住房建设部门主要负责辖区内燃气管道及设施保护监管相关工作。

二、明确分级征求意见机制

现就市政府投资的道路项目立项前涉及同步建设地下燃气管线征求意见工作，对市、区燃气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责分工如下：

（一）道路项目立项阶段，涉及地下高压、次高压燃气管线新建、规划、管位预留等相关的意见征求工作，由市住房建设局负责办理并出具意见。

（二）道路项目立项阶段，涉及燃气管线迁改、中低压燃气管线新建、规划或管位预留相关的意见征求工作，由项目所在地辖区燃气主管部门负责办理并出具意见。

各建设单位须按照上述要求区分项目涉及燃气管线类型、建设内容，精准对应市、区燃气行业主管部门开展意见征求工作，以免重复征求意见文来文往，影响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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